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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的女性觀 

──以星雲大師為主的考察 

 

林素玟 

華梵大學中文系主任 

 

一、前言 

    (一)女性與佛教的關係 

  佛教興起流傳至今二千多年以來，一直和女性有著密切之關係。從原始佛教迄大乘佛教

的經典記載中，皆不乏慈悲智慧足以讓男性拜服的傑出佛教女性。諸如大愛道比丘尼、勝鬘

夫人，以及天女、龍女等。然而在整個社會大環境的價值觀下，這些傑出的佛教女性在佛教

傳播發展上所具有的影響力，畢竟無法完全彰顯。歷史上佛教女性真正能與佛教男性分庭抗

禮，且具有實際影響力的階段，不得不推台灣時期。台灣光復的近數十年，是真正蘊釀出一

個適於佛教女性發揮長才的環境。  

  女性與佛教的關係，一直為治台灣佛教史學者所關切的課題。光復前的台灣佛教界，由

於傳統佛教的出世取向，以及「八敬法」的影響，多半仍以男性出家眾為主導；台灣光復後，

佛教界傑出的女性輩出，諸如曉雲法師創辦華梵大學、證嚴法師領導慈濟功德會、佛光山「慈」

字輩比丘尼對文化教育之貢獻等，皆對台灣社會各層面有重要影響。究其原因，一則在出家

的比例上女性一向高於男性；二則在護持各佛教團體的居士中，亦以女性居冠；三則婦女每

年參與各項佛教法會活動之人數，亦經常超過男性甚多。這些現象令人不禁產生一個疑問：

何以台灣地區的女性，對佛教的信仰與熱忱如此強烈？究竟女性的哪些特質，使她們特別容

易接納和信仰佛教？ 

    (二)「佛教女性觀」議題的研究 

  由於台灣地區女性和佛教互動關係之密切，引發許多研究者的注意，加之近十年來台灣

對女性主義思潮之研究，正方興未艾，兩種原因相互激盪下，對於佛教和女性關係之議題研

究，在近十年來陸續出現，而且有逐漸增強之趨勢，顯示女性在台灣佛教發展史上，實扮演

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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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年來女性與佛教關係之研究成果，可大別為幾類： 

  第一類為通史性之研究，即從佛教的歷史發展中，歸納各時期的佛教經典對女性之態度，

以及對女性成佛問題之看法，較著者如恆清法師《菩提道上的善女人》及永明法師《佛教的

女性觀》。 

  第二類為專史或專題之研究，即針對佛教歷史發展中某個時期或某個宗派，闡述其對女

性之看法。如恆清法師〈禪宗的女性觀〉 

  第三類為區域性之研究，目前較著者為對藏傳佛教及美國佛教女性觀之研究，如田青〈「阿

央白」與佛教密宗的女性觀〉、劉婉俐〈智慧的女性：藏傳佛教女性上師傳記與佛教女性身

份認同議題〉、堪布卡塔仁波切《證悟的女性》，以及珊蒂‧寶雀爾的《法輪常轉－女性靈

修之路》等。 

  第四類為研究內容局部涉及女性和佛教之關係者，如李貞德〈最近中國宗教史研究中的

女性問題〉、嵇童〈女性與中國宗教〉等。 

  以上四類文獻，皆為近十年內之研究成果，由此研究成果顯示，女性在佛教傳播事業中

之地位，是最近十年才受到學術界之關注。而在此之前，仍有零星的珍貴文獻為前導，其中

星雲大師〈佛教的女性觀〉、〈佛教婦女的故事〉等文，便是研究佛教的女性觀中極為重要

之資料。 

  星雲大師提倡「人間佛教」數十年，絕大多數的佛學研究者皆著眼其在弘法、教育方面

之貢獻，鮮少對其思想作一歷史性之研究。本文立論角度分兩方面進行考察：一則由星雲大

師有關女性觀之著作，探討其在理論層面對女性抱持何種態度？二則以佛光山為考察對象，

就制度層面實際檢視其理論之落實狀況，並說明其女性觀在中國婦女史、佛教思想史，以及

現代宗教發展上之意義。 

二、佛教女性觀之歷史演變 

  佛教之發展，依歷史縱貫軸之演進，大致上區分為數個時期：一為原始佛教時期，二為

小乘佛教時期，三為大乘佛教時期。每一階段的教義重心不同，對於女性修道成佛之態度與

規定亦有所差異。近年來對於佛教女性觀之歷史演變，以永明法師《佛教的女性觀》以及恆

清法師《菩提道上的善女人》兩書言之最詳。今據恆清法師所言，分別簡述佛教各時期女性

觀之演變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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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原始佛教的女性觀 

  佛陀成佛後的四十餘年弘法教化階段，史稱根本佛教時期。此一時期佛陀的教化，主張

眾生平等，並無「人、我」，「男、女」等二元之對立或分別，在理論上，女性在佛法中享

有史無前例的尊嚴和平等。 

  然而自大愛道和五百釋迦女出家，成立第一個佛教比丘尼僧團之後，佛陀處於當時古印

度重男輕女的社會制度下，雖在精神上和宗教上肯定婦女與男性在解脫之路上無異，但基於

女性在遊行乞食的宗教生活中可能遭遇之危險，以及男女僧眾接觸頻繁可能衍生之問題，於

是出現了「正法減少五百年」之說法，並為免僧團之清淨遭破壞，佛陀也制定了「八敬法」

來作為比丘尼僧團之戒律。 

  「八敬法」之內容，依次為： 

  一、雖是已受具足戒多年的百歲比丘尼，也應禮敬迎請剛受完具足戒的比丘。 

  二、比丘尼不得罵詈讒謗比丘。 

  三、比丘尼不可舉發比丘或見或聞或疑的過失，但是比丘可舉發比丘尼的過失。 

  四、二年學法完畢後，於（比丘、比丘尼）兩眾請受具足戒。 

  五、比丘尼犯僧殘罪，應在二部僧中，半月行摩那埵。 

  六、每半個月從比丘眾請教誡問布薩。 

  七、不得於無比丘處安居。 

  八、安居結束後，於（比丘、比丘尼）兩眾行自恣。 

  「八敬法」的提出，對佛教女性之發展，有著深遠之影響，其意義關涉著原始佛教時期

比丘尼僧團之發展。恆清法師指出：從肯定的方面而言，雖然八敬法使比丘尼屈於從屬地位，

但在心靈提昇的層面上，並不否定或障礙比丘尼求法證悟的機會和可能性。而就負面的影響

而言，「八敬法」使得比丘尼僧團永遠處於次要地位，不僅易使比丘形成驕慢、歧視女性之

心態，亦使得比丘尼僧團未能在僧伽體制中，充分發揮其潛能、特色和自主性。 

  縱然佛陀為比丘尼僧團制定「八敬法」，影響女性出家者之地位，然若將其置於當時代

之印度社會而言，佛教婦女之地位顯然提昇不少。而在佛陀涅槃後數世紀的佛教典籍中，其

對女性之態度，大致有三種層次之不同：一、在解脫上：主張男女平等；二、在制度上：以

男性為優越；三、在修行上：對女性採厭惡排斥態度。綜合以上三者，形成了所謂「小乘佛

教的女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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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小乘佛教的女性觀 

  佛陀涅槃之後，部派佛教陸續形成。由於佛經和律典皆為比丘所結集，各部派對女性態

度不盡相同，因此出現了三種層面的女性觀。 

  首先，就解脫上的男女平等主義而言，實深契原始佛教「無我」之根本精神。此男女平

等之思想乃佛陀為了破除種族和性別歧視而創立，然佛陀處於古印度階層嚴密之社會制度

下，其男女平等觀並無法真正落實於僧團組織中，而僅停留在理論層面。 

  其次，就制度上的男性優越主義而言，佛陀雖能超越印度的社會規範，在理論上給予女

性成佛之肯定，使比丘尼僧團有自主之權利。然而在制度上，佛陀仍不得不遵循世俗的男主

女從之習俗，使比丘尼僧團屈居於比丘僧團之「保護」與監督之下，且兩者同時又必須保持

一定之距離。此乃古印度社會男尊女卑之傳統，即便如佛陀這般之覺者，亦無法逃脫現實社

會之壓力。 

  最後，就修行上的女性厭惡主義而言，此乃根源於制度上的男性優越主義。此時期在體

制事相上突顯「男尊女垢」的觀念，經典上強調女性身心的污穢，藉以使男性產生對女色的

厭惡，以利其清淨梵行的修持。此厭惡女性之態度雖早存於印度社會中，然佛教典籍中所呈

現極端厭惡女性之態度，主要緣於男、女二部僧團之間，以及男眾僧團與社會接觸頻繁之後，

為了有助於比丘僧的梵行而形成的否定性女性觀。 

  「解脫上的男女平等觀」雖保存了佛陀的基本教義，但卻僅止於理論層面；在實際僧團

的運作上，由「制度上的男性優越主義」以及「修行上的女性厭惡主義」導出了部派所結集

的經律中，出現了「女人五礙」的論調。 

  所謂「女人五礙」，指女性不能成五事，即不能成為帝釋、魔王、梵天、轉輪聖王、佛。

其中「女人不能成佛」之說法，乃佛陀涅槃後，保守派比丘僧有意貶抑女性而形成之論調。 

  與此一論調密切相關之另一概念為「佛三十二相」。「三十二相」指佛陀異於常人之莊

嚴的身體特徵，象徵最完美的相貌，凡是成佛者必定是三十二相圓滿具足者。佛經中雖在理

論上認為女性祇要精進修持，仍舊可修得或多或少的相好，然而三十二相中的「馬陰藏相」，

則為女性無法修得者。於是，小乘佛教的經典中強調成佛必備三十二相，勢必導出兩種結論：

一者女性不能成佛，二者女性必須先轉成男子身，才得以成佛。前者為小乘佛教所持之女性

觀，後者則為大乘時期，基於男女平等之思想，所提出的女性「轉身」之說法，使佛教的女

性觀又作了理論上的一大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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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乘佛教的女性觀 

  小乘佛教時期，緣於經典的結集皆為比丘僧所執行，保守派的上座比丘刻意在經律中強

調女性弱點，使得此期為女性地位最低微的階段。至大乘佛教興起之後，女性的地位，理論

上得到進一步之肯定與提昇。 

  部派佛教分裂時，出現了保守長老派的上座部，以及自由少壯派的大眾部。大乘佛教之

興起，即由大眾部中少壯改革者弘揚而盛。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強調自由、平等、少欲、

知足，闡揚慈悲而廣為人間教化。其理論主張眾生皆有佛性、眾生皆可成佛，使得在部派佛

教所形成的如「出家與在家」、「男眾與女眾」、「耆年與少壯」等對立現象逐漸淡化，加

之最初大乘教團的成立，曾受許多女性的信受護持，因此，大乘佛教對待女性，則採較包容

與肯定的態度。 

  大乘經典所顯示的女性觀，依恆清法師之歸納，約有四種不同的態度：一為初期大乘經

典承部派佛教而來，對女性採否定態度；二為淨土經典中亦宣稱「淨土無有女人」的看法；

三則某些經典承認女性為初階菩薩；四則主張女性能「即身成佛」之經典。 

  大乘佛教之興起，一方面乃針對部派佛教的思想和體制有所批判、改革，另一方面卻也

無法馬上擺脫其影響。在初期大乘經典中，仍可發現小乘佛教女性觀之蹤跡。如《大寶積經‧

優陀延王會》中，將女性視為一切過患的化身、障道的禍首。女性有無數穢惡不淨，是「惡

中之惡」、「眾苦之本」，會導致男性破壞清淨戒，是故修行者若無法速證無上菩提，乃女

人的過錯。此理論明顯地承襲小乘佛教「修行上的女性厭惡主義」而來。 

  其次，到了淨土思想形成之後，淨土經典中雖強調「淨土無有女人」的觀念，但此時期

的女性觀，一方面沿襲初期厭惡女身的心態，另一方面卻以同情慈悲的心態接納女性。如《阿

彌陀經》強調女性可以往生極樂世界，但必須捨棄女身；《藥師如來本願功德經》提出女性

若對自身的百惡心生厭離，願捨女身，則往生淨土時便可以「轉女成男，具大丈夫相」。而

在《阿閦佛國經》所稱的阿閦佛淨土中，則女性不必轉成男身。淨土中之女性，不僅德行高

遠，且無有生理上之不淨、痛苦，以及性格上之好妒、惡口等缺點，此乃淨土經典中最開放

的女性觀，但並未涉及解脫論上女性成佛之論述。凡此經典，皆顯示淨土思想對女性已較初

期大乘經典有更寬容開明之態度。 

  再者，大部份的大乘經典承認女性可能成為初階菩薩，但八地以上的菩薩必定是男性。

為了成就佛法，經典又主張女菩薩可以當下轉女成男，由是形成了「轉身說」的女性觀。 

  「轉身說」蘊含具體和象徵的意義，不僅抽象的「心性」改變，連具體的「身相」亦必

須轉變。轉女成男之後，象徵從世間的不淨、煩惱、不完美，轉變到出世間的清淨、完美境

地。大乘經典中，言及轉女身的例子極多，如《大寶積經》中的無畏德、無垢施、《法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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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龍女等，皆能在現世成佛，但必須透過轉身的方式成就之，顯示其對女性成佛之看法，

較前者更為肯定，但仍有附加條件，並無法「即女身而成佛」。 

  至如來藏思想「一切眾生皆有佛性」、「一切眾生皆可成佛」的教義下，則斷然排斥轉

身說，承認女性能「即身成佛」。如《維摩詰經》中的天女、《勝鬘經》中的勝鬘夫人，皆

不必經過轉女成男，可當下即身成佛；《佛說菩薩處胎經》亦指出女人、魔王、帝釋、梵天

皆可「不捨身受身，現身得成佛道」。大乘佛教至此，遂發展出符合眾生平等、男女平等之

積極女性觀。 

    (四)禪宗的女性觀 

  西元一世紀東漢明帝時期，佛教傳入中國。至西元四世紀前，中國的文獻中鮮有佛教婦

女事蹟之記載。至西元四三三年，錫蘭比丘尼輾轉至中國，促成中國比丘尼僧團之成立。東

晉南北朝為中國比丘尼僧團活動力和影響力之鼎盛期，出現了寶唱所編集的《比丘尼傳》。

在此背景下，許多「貞心亢志，奇操異節」之比丘尼，才能得以流傳於後世。 

  唐代可謂中國佛教史上之顛峰時期，佛教在唐代的社會環境中，發展出數個宗派。其中，

對女性採取最積極肯定之態度者，首推禪宗。 

  禪宗之基本思想，主張「見性成佛，一切眾生皆有佛性」，此成佛之心性，超越一切世

間的分別相，當然也超越男女相之執著，對女性之態度也較其他宗派來得開明。此開明的女

性觀表現於三方面：一則在理論上持男女平等觀；二則在語錄、傳燈錄等文獻資料上，記載

許多比丘尼禪師的傳記和法語，此無疑間接承認比丘尼在禪宗「傳佛心印」的正統嗣法地位，

及其在禪悟上的成就；三則禪籍中記載許多出家和在家的女善知識，與禪師議論禪境之文獻，

呈現是輩之禪悟與禪風。 

  禪宗此種開明的女性觀，一方面基於其真常佛性思想；另一方面，則源於其超脫、開闊、

不著相之風格，此風格流傳不輟，影響力則直達近代中國。 

    (五)人間佛教的女性觀 

  佛教發展到近代，出現了「人生佛教」、「人間佛教」等觀念。由人生佛教過渡到人間

佛教，象徵近代中國佛教思想之開展。 

  「人生佛教」之倡導者，最早為太虛大師。太虛大師於民國十四、五年之間，提出了「人

生佛教」之觀念，抗戰期間，編作一部《人生佛教》專書。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之內涵，

據印順法師闡釋有兩層意義：一者為對治中國佛教末流重「死」重「鬼」之流弊，主張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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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對治「死」「鬼」，進而了生死，成佛道；二者為顯揚佛教人乘正法，主張應由人乘

而天乘，逐步向上增進，以至於大乘菩薩行果[註 1]。 

  繼太虛大師之後，民國二十三年，海潮音雜誌社出版《人間佛教》專號；其後慈航法師

在新加坡創辦《人間佛教》刊物；抗戰期間，浙江省縉雲縣亦出版小型的《人間佛教》月刊；

其後法舫法師在暹羅，亦以「人間佛教」為題發表演說[註 2]，顯示「人間佛教」在二、三○

年代間，實為佛教界的主要思潮。 

  其間能繼承太虛大師理念，又具思想革新者，首推印順法師。印順法師在太虛大師「人

生佛教」強調「即人成佛」之基礎上，進一步提倡「人間佛教」。就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而

言，其精神可用「成佛在人間」加以涵括之，亦即由人、而菩薩、而佛的「入菩薩行」[註 3]，

而其理論原則有三：一為法與律合一，二為緣起與性空的統一，三為自利與利他的合一[註 4]。

其具體理論之落實，則在於對佛教的財富觀、知識觀、戰鬥觀等之說明，以此證成人間佛教

之人間性，惜其並未對佛教的女性觀作理論之建構。 

  繼印順法師之後，提倡「人間佛教」最力者，厥為星雲大師。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深受太虛大師之影響，其所宣導之「人間佛教」，可一言以蔽

之，曰：「以人為本」，若分而言之，則涵蓋六項基本思想內容：一、五乘共法，二、五戒

十善，三、四無量心，四、六度四攝，五、因緣果報，六、禪淨中道[註 5]。 

  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思想之貢獻，不僅標舉人間佛教的理論核心，且具體將此理論

落實於各種人間問題與佛光山弘法事業上，逐一加以開展其體系。諸如〈佛教的財富觀〉、

〈佛教的道德觀〉、〈佛教的女性觀〉、〈佛教的福壽觀〉、〈佛教的政治觀〉、〈佛教的

忠孝觀〉、〈佛教的未來觀〉等篇章，皆為其人間佛教思想之代表。其中〈佛教的女性觀〉

一文，則為星雲大師表達女性看法最重要的理論文獻。由此一文獻，可以覷知星雲大師的「人

間佛教」看待女性之態度。除此一文外，其他如〈佛教婦女的故事〉、《釋迦牟尼佛傳》、

《玉琳國師》，以及「世界佛教傑出婦女會議」中星雲大師的主題演說〈佛教的女性觀〉、

〈傑出婦女的人生規劃〉等文獻，亦是其女性觀之重要資料。循此文獻，上可接續原始佛教、

大乘佛教，乃至中國禪宗等女性觀之歷史變革，審視其發展軌跡，下則開展台灣佛教女性觀

之理論建構。至於制度層面，星雲大師的女性觀亦具體落實在佛光山人間佛教各項事業之推

展上，由理論與制度兩方面考察之，可充分顯示其對女性之態度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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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雲大師的佛教女性觀─理論層面 

  星雲大師對女性之看法，就理論層面而言，完全依據經典立論，以佛教經典中所論之女

性，歸納、標舉其獨特事例，藉以說明佛教思想對於女性所持之態度。星雲大師在思想理論

層面上，對女性之看法，主要約有數端： 

    (一)先天體質上：男剛女柔 

  就男、女兩性在先天體質與性別之差異上，星雲大師認為男子與女子各自具備不同的特

質。大致而論，男性偏向陽剛、力勁之美；女性則傾向於忍耐、謙遜的陰柔之美。男性富創

造性、冒險性，女性隨順、圓融的處事方式，可以彌補其不足。男子個性粗獷、豪放，女子

心思細膩、周全；男子長於理智、女子重於感情。凡此種種差異性，乃男、女普遍之特質，

為先天所決定者。 

  此種先天決定論之體質，對於女性在佛教信仰上，究竟產生何種程度之影響？星雲大師

認為：女性由於生理心理特質傾向於陰柔，「體格比較嬌弱，生理障礙多，社會地位低微，

因此容易信仰入道，對宗教的向心力比男人強烈。女人因為要擔負養兒育女、相夫持家的工

作，比男人容易蒼老，因此容易體悟世間的無常。」（第二五九頁）以此之故，女性接受佛

教的程度，遠較男性為高。就佛教發展的歷史軌跡審視之，在佛陀時代的印度社會，女性亦

因體格孱弱、生理障礙多、社會地位低微，面對大環境容易有種種挫敗感，容易引發對人生

問題之思索、體悟世間之無常。星雲大師引用《長老尼偈》中吉離舍瞿曇彌比丘尼之故事，

說明女性對宗教的向心力比男性強烈；繼而又舉《法句經注》布施第一的毘舍佉，說明女子

比男子更有布施心。足可見星雲大師在思想上，對女性的陰柔特質是極為稱賞的。 

  星雲大師的女性觀，很顯然地立足於女性生理心理陰柔的特質上，在具備溫柔的特質之

外，必須再輔以智慧，用智慧來修持行為德性，用智慧來化解家庭紛爭。 

    (二)社會結構上：男尊女卑 

  基於男、女兩性特質之差異，在社會結構上，星雲大師以父系社會為基礎，認為男性為

社會結構之中心，男性陽剛，女性陰柔，必須外內相合，各司其責，方不致於產生不圓滿之

婚姻。 

  星雲大師的女性觀，反映在八○年代的台灣社會中，具體的理論便是夫妻相處之道的建

言。在夫妻生活對待之道上，星雲大師各以四事提供社會大眾參考。就男性而言，男主外、

女主內，男子要博得妻子的歡心與信任，必須做到四事：一、吃飯要回家；二、身邊少帶錢；

三、出門說去處；四、應酬成雙對。就女性而言，女子以操持家務為重，面對先生工作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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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以女性溫柔之特質相對待。女性要贏得先生之關愛，亦必須做到四事：一、溫柔慰辛勞；

二、飲食有妙味；三、家庭是樂園；四、凡事應報告。 

  以上四事，就量而言，雖已具備男女平等之原則；然就質而言，一九八四年的台灣社會，

適逢解嚴前夕，價值觀正處於重整階段，女性主義思潮陸續引介至台灣社會。星雲大師在劇

變的時代中，立基於傳統男性為主的社會結構，強調女性須柔順輔助男性，男性亦必須扮演

強者的姿態，以呵護女性，承擔家庭經濟重擔。女性在男性的護翼下，亦必須發揮陰柔的特

質，以家庭為主，令男性無後顧之憂，家庭得以溫馨幸福。其在一九九六年第一屆「世界佛

教傑出婦女會議」的主題演說中，星雲大師也呼籲女性要「用愛贏得愛」[註 6]，由夫妻關係

之對待，進而推廣為人際關係之處理。 

  在人際關係之處理上，最重要的，莫過於父系家族之人倫關係。對於家庭婦女在人際行

為之修持上，星雲大師引《玉耶女經》，認為婦女必須具備五種善事、去除五種惡事。「五

善」者何？《佛說玉耶女經》與《玉耶女經》兩者之說法略有出入，《佛說玉耶女經》云：  

  

一者晚眠早起，修治家事，所有美膳，莫自向口，先進姑嫜夫主；二者看視家物，莫

令漏失；三者慎其口語，忍辱少瞋；四者矜莊誡慎，恆恐不及；五者一心恭孝姑嫜夫

主，使有善名，親族歡喜，為人所譽，是為五善。 

  

  《玉耶女經》則云：  

  

一者後臥早起，美食先進；二者 罵不得懷恚；三者一心向夫，不得邪婬；四者願夫

長壽，以身奉使；五者夫婿遠行，整理家中，無有二心，是為五善。 

  

  以上兩部經典所謂之「五善」略有不同，依星雲大師之詮釋，即：一、負責家務；二、

忍耐委屈；三、守貞重節；四、敬事丈夫；五、和睦親友。星雲大師基於女性溫柔之特質，

強調女性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主婦恆為一家中心，其行為舉止牽動著整個家庭的興衰及和

諧與否。星雲大師主張女性在積極的德性修養上，必須以丈夫為重，家庭中的繁瑣事物、日

常生活上的各種問題、人際關係的相處之道，「皆需要女性拿出無比的忍耐力，委屈求全，

做藥材裡的甘草，把苦澀的生活調味起來，化衝突摩擦為平和安詳[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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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五惡」，在《佛說玉耶女經》及《玉耶女經》中皆僅提及「三惡」，並未有「五

惡」之說。兩者所言之「三惡」，亦略有出入。《佛說玉耶女經》云：  

  

一者未冥早眠，日出不起，夫主訶瞋，反見嫌罵；二者好食自噉，惡食便與姑嫜夫主，

姦色欺詐，妖邪萬端；三者不念生活，遊冶世間，道他好醜，求人長短，鬥亂口舌，

親族憎嫉，為人所賤，是為三惡。 

  

  《玉耶女經》則云：  

  

一者輕慢夫婿，不順大長，美食自噉，未冥早臥，日出不起，夫婿教訶，瞋目怒應；

二者見夫不歡，心常敗壞，念他男子好；三者願夫早死更嫁，是為三惡。 

  

  星雲大師所詮釋的「五惡」，為女性修行上的消極層面，對於人性中的無明與盲點，星

雲大師主張要努力去除。星雲大師所指出的五惡分別為：一、懶惰遊戲；二、惡口譏諷；三、

異心邪念；四、愛慕虛榮；五、妒恨親人。星雲大師認為女性既為一家庭之精神支柱，家庭

的和睦與否、子女的言行教育，婦女皆為其言教身教之表率，在人性普遍的劣根性上，婦女

更應當有所自覺與警惕，時時反省督促自己，將五惡盡除，而把餘力貫注於積極的五善修行

中，所謂「五惡去之唯恐不及，五善行之唯恐不快，如此必能遠離罪惡深淵，日趨善道」。

（第二六九頁） 

  既然女性在積極修持層面要實踐五善，在消極修持層面要去除五惡，那麼，德性行為修

持之後，女性在家庭中的角色扮演，應落實於何種型態？針對此問題，《佛說玉耶女經》謂

「作婦之法，當有五等」：  

  

一如母婦，二如臣婦，三如妹婦，四者婢婦，五者夫婦。 

  

  《玉耶女經》中佛陀又指出「世間下有七輩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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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者母婦，二者妹婦，三者知識婦，四者婦婦，五者婢婦，六者怨家婦，七者奪命婦。 

  

  星雲大師針對《佛說玉耶女經》五等作婦之法，認為婦女的角色扮演，妻子對待丈夫，

一要像慈母照顧子女般，給予溫暖慰藉，慈愛鼓勵；二要像臣子侍奉君王般，竭盡所能輔佐

之、貢獻智慧協助之、忠臣直言勸諫之；三要如小妹尊敬兄長般，彼此友愛，互相提攜；四

要如婢女服侍主人般，直下承當，給予最佳服務；五要如丈夫之妻子般，彼此同甘共苦，永

不異心。 

  針對此五種角色之女性而言，以女性主義目光視之，星雲大師的女性觀，與佛陀有相似

之處，兩者似乎有一共同傾向，即終極理論上主張男女平等，而深層意識上，卻多少存有男

尊女卑的微妙心態，以致於將妻子角色比附為「婢婦」。但若將彼之思想還原於其時代，佛

陀所處古印度社會，以及星雲大師發表此篇演說時之一九八四年台灣社會，皆為重男輕女之

社會結構，彼身於當世，自難摒棄時代價值觀於不顧，此誠為其不得已處，亦為其思想之局

限處。 

    (三)修行之道上：男淨女垢 

  一九五四年五月，星雲大師出版了《玉琳國師》一書，一九五五年八月，又出版了《釋

迦牟尼佛傳》一書。兩書對於男性出家眾在修行之道上的心路歷程，有許多精彩的描寫。 

  就原始佛教及小乘佛教的女性觀而言，在修行之道上，採取的是「女性厭惡主義」，即

強調女性身心之污穢，藉以使男性修道者產生對女色之厭惡，以利其清淨梵行之修持。星雲

大師在修行梵行的理論上，承襲此觀點，視女性姿色為清淨梵行之最大阻礙，因而有「男淨

女垢」之理論。 

  在《玉琳國師》一書中，星雲大師描寫玉琳國師為渡化王小姐而允諾婚姻大事，就在洞

房花燭夜時，玉琳見王小姐打扮得如天上一位仙子，「你看她那妖豔的身體，嫣然的容貌，

玉琳在心裡不覺也暗暗的感歎道：『甚矣哉！女色之為力大也[註 8]！』」為了不受眼前女色

誘惑，破壞了清淨的修行，星雲大師主張用佛教的「白骨觀」以鎮定男性修行者之心念。《玉

琳國師》又指出：「玉琳稍微把心定了一下，跟著他就又在心中想到：『小姐！你芙蓉似的

白面，不過是一個帶肉的骷髏罷了；你美豔的嬌態，不過是一個殺人的利器罷了。』這樣一

來，玉琳的心，安靜得如止水一般[註 9]。」星雲大師對小說人物的塑造上，捕捉了人性幽微

的一面。在描述玉琳面對姣好女子時內心矛盾、掙扎的心理狀態，可謂唯妙唯肖。但此念稍

縱即逝，人性的放馳追逐終究必須安住在佛法的修持中。因為「所謂美人，不過是一些血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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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骨穿起一襲漂亮的外衣，等到無常一來，在她的身上見到的只是血和膿，蟲和蛆，這有什

麼美麗呢？這有什麼值得愛戀呢[註 10]？」星雲大師塑造了玉琳國師清淨無染的形象，玉琳要

追求的不是「形體上之美」，而是「生命上永恆的美」[註 11]，玉琳內心「為教爭光」的遠大

理想，亦透露了星雲大師終身之願力所在。 

  在其後出版的《釋迦牟尼佛傳》一書中，星雲大師描寫悉達多太子因體悟人世之生、老、

病、死等無常，驚怖不已，悲歎痛苦，淨飯大王為避免太子年少出家，極盡心力地建造華美

園林，派選宮女獻媚，並由謀臣優陀夷舉出了男性修行者為女色所惑之實例，游說宮女們打

動如金剛般堅固的太子的心。然而太子的心如皎月般清淨明澈，空無一物，反觀宮女們的姿

態卻是醜陋不堪：  

  

有一天夜中，她們因為整日辛勞，不覺都昏迷的睡去，容顏上的脂粉塗得已不均勻，

身體上呈現出種種的醜態，有的是仰天而臥，有的是捲曲睡眠，樂器散亂在她們的身

旁，瓔珞像鎖鍊似的掉了下來，和著裝飾的衣裳而眠的像綑縛在她們身上的繩索，抱

著琴瑟而臥的像剛被處決的囚犯，有的依著牆睡去的像殺人的弓箭掛在牆上，有的伏

在桌上而眠的像是上了絞刑，有的流著涕涎，有的發出鼾鼻，有的合眼開口，有的磨

著牙齒，千姿萬態，實在是極盡了醜陋！[註 12] 

  

  星雲大師在描繪了妖豔女色的醜態本質之後，隨即塑造傳記主人翁悉達多太子更堅定出

家的心念，一刻也不能停留地離開王宮，去尋求究竟解脫的地方。 

  原始佛教與小乘佛教在理論上「男淨女垢」的修行觀，的確為初學道之男性修行者建立

不動心念的修學法門，然則若再深入剖析其理論之深層心理，其排拒愈甚者，往往也正是執

著眷愛愈深者。就人性而論，男女陰陽合和，本為天地創生萬物之法則，窈窕淑女姿容體態

之美，正為君子寤寐求之、輾轉反側之對象。今以男性為清淨之身，壓抑其自然人欲以成就

個人道業，視女性為醜陋穢垢之物，就深層潛意識而論，正是執著於美、惡之分別。若無此

分別心，則佳人當前，亦可以心如止水矣，又何必抑他以成就自我？此為原始佛教與小乘佛

教不符人性之處。但也說明了男性在修行路上的一個過程。。 

    (四)成佛境界上：男女平等 

  星雲大師在理論上一方面強調女性陰柔的特質，另一方面認為女性之美貌易成為男性修

行之障礙，兩者之間看似有所矛盾，若再深究其根本思想，在成佛境界上，星雲大師則承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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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大乘佛教的平等觀，主張女性亦可成佛。依佛教的歷史發展，星雲大師在〈佛教婦女的故

事〉、〈佛教的女性觀〉等演說中，皆舉出了佛教各時期的傑出女性。 

  首先，在原始佛教時期，最著名的傑出女性，莫過於佛陀的母親摩耶夫人，以及姨母大

愛道夫人。摩耶夫人為眾生而降誕佛陀，佛陀降誕七天後，摩耶夫人不幸逝世，由姨母大愛

道夫人擔負起撫養之責。大愛道夫人將年幼失恃的悉達多太子撫養成人，佛陀成道後，大愛

道夫人率領五百位釋迦種姓的女子出家，接受「八敬法」的戒律，「為佛陀『四姓入佛，同

一釋姓』的精神，做了最具體的註腳，比丘尼教團的得以成立，大愛道是功不可沒的第一人。」

（第二七三頁）大愛道夫人的出家，阿難尊者亦為其功臣。阿難曾傾力請求佛陀成全大愛道

夫人的出家心願，雖然此舉遭受保守的迦葉尊者以「十事」責怪[註 13]，但佛陀畢竟肯定女性

在宗教和心靈上對理想的追求，是和男子無二的。 

  其次，在大乘佛教時期，由於經典主張自由、平等的思想，傑出的女性輩出。星雲大師

列舉其要者有： 

  1.從《法華經》中稱揚「法華會上的龍女，以八歲的稚齡而成為智慧第一文殊師利菩薩

的老師，並且當下成就佛道。」（第二七一－二七二頁） 

  2.從《大寶積經》中稱揚「妙慧童女，也以八歲的童髫，向佛陀提出如何斷惑開悟，而

震驚全座的問題，啟發小根小器的二乘對大乘的信心。」（第二七二頁） 

  3.從《維摩詰經》中稱揚天女，「深契無所得空的微意，當場將舍利弗變成女身，折服

了聲聞弟子中智慧無雙的舍利弗對女性的輕慢心，告訴佛弟子們成佛只在自性上用功夫，而

不在男女形相上起差別。」（第二七二頁）星雲大師認為天女此舉「提高了女性在佛教的地

位，為大乘佛法開拓了新內涵。」（第二七二頁） 

  4.從《勝鬘夫人經》中稱揚勝鬘夫人，為了利樂眾生，發十大願心，說大乘佛法，作獅

子吼，闡揚如來藏思想。 

  除此典型的傑出佛教女性之外，星雲大師又標舉了韋提希王后請法宣揚淨土思想於娑婆

世界、鳩摩羅什的母親耆婆度子出家，以及神通第一的蓮華色女、布施第一的毘舍佉、悔悟

新生的玉耶女、聞法證果的末利夫人等二十多個佛教婦女故事，用以證成女性在佛教發展史

上的卓越表現。 

  由經典的實際例子，說明了星雲大師對女性在弘法事業上的肯定。星雲大師歸納婦女對

佛教的鉅大貢獻，表現在四大方面：一則布施護教，二則奉侍服務，三則度人信佛，四則為

社會帶來福祉。（第二七五－二七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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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雲大師對女性之態度，雖然受當時台灣社會價值觀之影響，有重男輕女的傾向，但其

在對人性的終極價值判斷上，仍對女性抱持肯定之態度，並給予高度之評價。究其原因，一

則由於星雲大師本身所秉持「人間佛教」的「男女平等」之觀念；二則亦如大乘佛教成立時，

受到女性的信受護持一般，星雲大師在推動「人間佛教」事業的過程中，亦受到許多女性的

護持與贙助。除了佛光山的比丘尼眾護持星雲大師之外，在家眾最典型的例子便是孫立人將

軍的夫人孫張清揚女士。星雲大師於一九四九年組織僧侶救護隊來台時，一度被誣為匪諜，

與慈航法師等多位法師皆身入囹圄，賴孫張清揚女士之奔走營救，才得以脫困出獄[註 14]，星

雲大師對此常縈懷感念。 

    (五)人間佛教推展上：重視女性 

  星雲大師對女性的角色扮演，整體而論，抱持著肯定與稱揚的態度，不論在先天體質及

後天成佛努力上，女性皆具備精進不已的求道之心。對女性在佛教弘法上，以及女性在維護

社會詳和的功能上，星雲大師亦給予極高之評價。基於婦女在佛教與社會所發揮之重要功能，

星雲大師遂將婦女、佛教、人間三者概念相綰合，形成一種環環相扣的生命共同體之關係，

作為推展人間佛教事業之理論依據。星雲大師謂：  

  

在佛教裏女性是受人尊敬的，佛教的興揚，女性占有不可磨滅的功勞。（第二七一頁）  

  

二千多年來佛教的興揚發展，婦女扮演了推舟掌舵的重要角色。（第二七五頁） 

   

這個人間缺少不了婦女，沒有了婦女，人間是充滿缺陷的一半世界；佛教更需要婦女，

沒有婦女的參與，佛教將無法邁步前進。（第二七七頁） 

  

  婦女既與佛教、人間為一生命共同體，佛教與社會的興衰治亂，恆與婦女的言行舉動息

息相關，則星雲大師將「佛教」與「人間」結合而推動的「人間佛教」，自亟須婦女參與。

此為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何以肯定女性地位的內在理論基礎。由於星雲大師稱揚歷史上

的佛教女性，在思想上又對女性有正面之肯定，因此，其對當今台灣社會風氣之改善，亦期

許女性能發揮生命特質，「為家庭、社會、佛教提供一份力量。」（第二七七頁）在此基礎

上，星雲大師提出四項對婦女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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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慈悲美化社會人心 星雲大師以「觀世音菩薩」的慈悲形象為教化的善巧方便說，

指出：「觀世音菩薩是女性大慈大悲的表徵，人間需要菩薩的慈悲來美化，使我們的社會更

溫馨、更祥和。」（第二七八頁）其強調女性應本天性之所長，以至愛無悔的慈悲來淨化、

轉化人心，「讓社會的大眾都能秉持自他互易怨親平等、人我一體的觀念，讓我們的社會能

夠達到『家家觀世音，戶戶彌陀佛』和樂無爭的境界。」（第二七八頁） 

  2.以忍耐化解暴戾之氣 星雲大師在〈佛教的女性觀〉演說中，一再肯定女性謙遜、忍

耐之陰柔特質，其認為：「勇敢比較容易做到」，「忍耐的力量很難養成」（第二七九頁）。

女性的忍耐美德為一股極強大的力量，能以柔克剛，無堅不摧，正好可以之導正社會的不良

風氣，「社會需要以女性的忍耐來化導、匡正，才能轉暴戾為祥和，化爭鬥為謙恭。」（第

二七九頁） 

  3.以靈慧增加人間色彩 星雲大師認為女性天生靈巧慧性，蘭心蕙質，若將此美善的特

質用心經營家庭及社會，則必會呈現一種至美的家庭，一種至善的社會。星雲大師呼籲：「佛

教的婦女應該發揮智慧，或者從事施診、育幼、養老的慈善工作；或者執教杏壇，作育英才；

或者著書立說，從事文化紮根事業，以豐富社會，照耀人間。」（第二八一頁） 

  4.以和平創造大眾福祉 星雲大師由女性之陰柔特質，推衍出慈悲、忍耐、靈慧等美德，

而其「人間佛教」最終極之關懷點，仍在於期許女性能將此諸多美德落實於現實生活中，發

揮和平隨順的性情，乃至以扮演一位世界和平使者來自許。星雲大師舉唐代的文成公主為例，

文成公主篤信佛教，「為了唐朝和西藏兩國的關係，嫁到了西藏，把佛教也帶到了西藏，為

西藏佛教的淵流播下了重要的種子，並且把唐朝的文化傳揚於異域。」（第二八一－二八二

頁）星雲大師並期盼「今日的佛教婦女接受各種的專業訓練，可以透過各種的途徑，為佛教

做一名和平的使者。」（第二八二頁） 

  縱觀星雲大師的佛教女性觀，在理論的建構上，其貢獻可約略言之：一則以強調女性的

陰柔特質，使台灣社會「男主外，女主內」的結構型態得以重新調整；二則呼籲佛教界重視

女性在社會上之力量，凝聚佛教婦女之共識，促進佛教人間化、世界化、現代化之發展。以

上兩項貢獻，為討論之便，一併納入「人間佛教女性觀的時代意義」一節中詳加敘述。 

四、人間佛教女性觀的具體落實──制度層面 

  星雲大師的佛教女性觀，形諸於文字的理論層面，其建構之功，為台灣佛教女性觀之研

究，開展全新之局面。然文字非星雲大師唯一著力之處，星雲大師對佛教女性之看法，最顯

著的成果，具體落實在佛光山的各項制度中，成為台灣佛教叢林中極為特殊之典範。今從人

事行政、法規戒律、弘法事業三大制度，考察星雲大師的佛教女性觀在佛光山叢林之落實狀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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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事行政系統 

  佛光山的人事行政組織，共分兩大系統：一為個人資歷，即徒眾序列等級；二為職位分

類，即各人所擔任之行政職務。 

  就「徒眾序列等級辦法」規定，佛光山的出家徒眾年資共分五等十八級，由下而上依序

為： 

  1.清淨士：共六級，每級一年。 

  2.學士：共六級，每級二～三年。 

  3.修士：共三級，每級三～六年。 

  4.開士：共三級，每級五～十年。 

  5.大師（長老）[註 15]。 

  目前佛光山僧團已有三代成員，第一代為開山宗長星雲大師；第二代中，依入門先後，

女眾分別為「慈」字輩、「依」字輩、「永」字輩、「滿」字輩、「覺」字輩、「妙」字輩；

第三代則為「道」字輩。男眾第二代為「心」字輩、「慧」字輩；第三代則為「乘」字輩

[註 16]。若依此法名輩份審視佛光山出家徒眾，可歸納二、三十週年之男、女徒眾序列等級比

列表如下：   

二十週年 三十週年 
等  級 

男   眾 女  眾 男   眾 女   眾 

開士三級   0 4 
開士二級 1 4   
開士一級   1 2 
修士三級 1 2 2 9 
修士二級 2 7 2 6 
修士一級 6 9 4 17 
學士六級   3 17 
學士五級   5 28 
學士四級   11 40 
學士三級 7 31 11 66 
學士二級 7 48 12 121 
學士一級 14 70 30 344 
淨士六級 12 57 7 73 
淨士五級 6 58 3 53 
淨士四級 8 39 22 83 
淨士三級 1 5 37 10 
淨士二級 2 5 13 1 
清安士 0 4 3 12 
總人數 67 339 166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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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表可顯示數項消息：(一)佛光山不論在開山二十週年或三十週年，男女眾人數皆極為

懸殊，二十週年時男眾人數六十七人，女眾人數三三九人，女眾人數為男眾的五倍；至三十

週年男眾人數一六六人，女眾人數八八六人，女眾人數亦為男眾的五倍左右；(二)不論二十週

年或三十週年，女眾在各序列等級上之表現皆優於男眾；(三)就二十週年至三十週年的男女人

數成長率而言，女眾成長率為二‧六，男眾成長率為二‧四，十年內女性出家人數之成長率

亦高於男性。 

  其次，就職位分類而言，男女眾職事之比例，亦有女高於男之現象。一九八八年佛光山

重要之人事職位，諸如都監院、寺務監院、信眾監院、福利監院、財務監院、人事監院、中

國佛教研究院、佛光山文教基金會、傳燈會等九項重要職事，皆為比丘尼擔任，僅長老院與

典制監院兩項職事，由比丘擔任。在重要職事上，男、女眾任職比例為二比九。而至二○○

○年五月為止，佛光山宗務委員會派下十八個單位之人事職務，除傳燈會區分男女兩部之外，

其餘十七個單位中，由比丘擔任重要職事者為長老院、國內都監院、修持中心等三個單位；

由比丘尼擔任重要職事者為海外都監院、教育院、文化院、慈善院、編藏處、文教基金會、

佛光山大學教育籌備委員會、佛光淨土文教基金會、工程開發管理處、功德主總會、國際佛

教促進會、佛光山電視弘法委員會、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開山寮等十四個單位。在重要職

事上，男、女眾任職比例為三比十四。 

  由以上歸納可見，佛光山的人事行政系統，不論在人數上或重要職事上，女眾皆為男眾

的四至五倍，顯示佛光山的比丘尼在出家人數與行政能力上之表現遠較比丘卓越優秀，此乃

佛光山叢林制度極為特殊之現象。此現象亦說明在星雲大師領導之下，男、女眾機會均等，

凡有才能者，便可依人事制度晉升等級，並在相關弘法事業中擔任要職，一展長才；而星雲

大師開明積極的佛教女性觀，亦提供予佛光山比丘尼極佳的發展環境。 

(二)法規戒律系統 

  佛光山的男、女僧眾在法規、戒律方面，亦有一定的制度加以遵行。此制度可大別為三

個面向： 

  第一、依佛陀所制定的戒律受戒持守，但為因應時代之更迭，比丘尼眾毋須遵守「八敬

法」。 

  第二、男、女僧眾一律依據《梵網經》受持菩薩修道過程應受持之十重四十八輕戒相。 

  第三、男、女僧眾平日各有其修道區域，必須遵守共住規約。男眾於東山大覺寺修道，

女眾修道則於西山大慈庵。共住規約為男、女眾共同信守之法規，內容分總則、生活規約、

課誦規約、進修規約、齋堂規約、浴廁規約、日用規約、湯藥規約、探病規約等共一一九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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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三方面考察，佛光山在法規戒律的受持上，除了第一項依佛制的比丘戒與比丘尼

戒數量有所不同之外，其他各項皆為男、女眾共同必須持守者，並未對比丘尼有特別之規定

與限制。至於比丘戒與比丘尼戒何以在戒條數量上有如此懸殊之差異，則緣於當日佛陀衡量

比丘尼在心理、生理以及僧團生活中所可能遭遇之困擾，遠較比丘為高，因此制定較多符合

比丘尼所能遵循的戒律，以協助比丘尼修道成佛。 

  佛光山在法規戒律上，顯然仍秉持著大乘佛教「男女平等」的基本精神。但就近數年來

星雲大師所推展的國際活動審視之，則在「男女平等」的基本原則之下，星雲大師更關懷國

際間佛教比丘尼僧團的發展，最顯著的活動便是在一九九八年將中國比丘尼戒重新傳回印度。 

  中國之所以有比丘尼戒，要歸功於錫蘭比丘尼的傳授。據史籍記載：佛陀所制定之比丘

尼戒，必須經由男、女二部僧團共同傳授，法定人數各為十位[註 17]。印度的比丘尼戒傳至錫

蘭之後，至一○一七年可拉（chola）統治錫蘭，反對女性加入僧伽行列，比丘尼僧團遂在錫

蘭消失[註 18]。至於印度比丘尼戒，則在佛陀涅槃後五百年便不存在了[註 19]。值得慶幸的是，

錫蘭的比丘尼曾於西元四二九年到達中國，西元四三三年更具足十位資深比丘尼，將印度比

丘尼戒以完全合於律法之程序傳入中國，促使中國比丘尼僧團得以成立[註 20]。 

  一九四九年政府遷台後，中國比丘尼戒亦隨著佛教僧眾渡海來台，綿延至今，比丘尼僧

團在台灣的發展可謂生機盎然，活力十足。相較於其他南傳佛教的國家，如泰國、印度、錫

蘭等地，則「八敬法」仍困擾著男、女眾僧團，形成極端偏激、閉塞的女性觀。 

  有鑑於此，星雲大師更致力於推動國際間比丘尼戒的傳播。一九九七年五月，佛光山召

開「第四屆國際僧伽講習會」，二十餘位來自世界各地的僧信二眾，一致聯署邀請星雲大師

前往印度傳授比丘尼戒法，經過數個月的籌備，佛光山於一九九八年二月十五至二十三日，

假印度聖地菩提伽耶舉行「國際三壇大戒」。該戒會遵照二部僧團執行傳戒之規定，邀請印

度、錫蘭、泰國、柬埔塞、蒙古、韓國、日本、馬來西亞、美國、英國、法國、尼泊爾等十

多國長老、法師擔任傳戒委員，來自世界各地戒子共計比丘十四人、比丘尼一三五人。此項

國際性傳戒活動，不僅展現星雲大師積極的佛教女性觀，更重要的意義在於，星雲大師一則

將比丘尼戒重新傳回印度，恢復佛陀時代二部僧團的正常運作，二則開啟世界各國對比丘尼

僧團的重視，提昇比丘尼在國際間的地位。此次活動，在佛教發展史上，誠為一項貢獻卓著

的歷史性創舉。 

(三)弘法事業系統 

  星雲大師的佛教女性觀反映在弘法事業推動上，最基本的核心觀念便是培養僧眾人才。 

  民初以來，由於佛教人才的缺乏，僧眾素質的低落，導致佛教弘法事業一蹶不振，民間

對佛教僧侶的普遍觀感亦不甚良好，造成佛法東傳以來的衰落時期。星雲大師身處佛教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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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早年積極投入太虛大師所倡導的佛教革新思潮中，來台之後，更體會到佛法的興衰存

亡，實繫於僧眾的傳播弘揚，於是著手創辦佛學院，致力於培養佛教人才，其後更安排徒眾

出國留學，加強各種語言訓練，作為日後弘法之基礎。時至今日，佛光山僧眾的教育水平，

一向居台灣各寺院之冠，是輩學有專精之僧眾，亦成為推展佛光山弘法事業的核心人物。 

  佛光山的僧眾素質之高，首應歸功於教育體系之健全。佛光山的教育體系共分三級：最

高一級為中國佛教研究院，下分弘法教化、僧伽教育、義理儀制及法務行政研究班；其次是

佛光山叢林學院，分國際學部與專修學部，後者下設經論教理、法務行政、社會運用、文教

弘法等系；第三級為東方佛教學院，下分男眾、女眾二部。目前教育院的學生近八百位，師

資二百位，是中國佛教史上學生最多、素質最整齊的一所佛學院[註 21]。值得一提的是，佛學

院創辦至今，其女眾學部無論在師資、設備、學生素質等各方面，一直為全院之表率，培養

出許多傑出的比丘尼。 

  基於「人才永續經營」的理念，星雲大師一方面在國內創辦佛學院，另一方面更遴選有

志僧眾出國進修。早年出家者諸如慈莊、慈惠、慈容、慈嘉、慈怡等法師曾赴日深造；近年

來的依昱、依馨、滿庭、慧開、依法、永有、依益、覺誠、覺聖、依華、依恩等，更遠及美、

英、法、巴西、韓國等地深造[註 22]。在一批批學有所成歸國的僧眾中，就數量而言，尤以比

丘尼人數為多。是輩在佛光山的弘法事業中，皆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素有台灣佛教第一才女之稱的慈惠法師，目前擔任佛光山教育院院長、文教基金會執行

長、佛光山大學教育籌建委員會會長，管轄海內外十七所佛學院，創辦四所佛教大學，一九

九二年被推選為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副會長，此乃世佛會成立以來，首次以比丘尼擔任重職之

創舉[註 23]。 

  慈怡法師曾擔任《覺世》旬刊、《普門》雜誌主編，曾主持「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

重新整理歷代經藏，出版有《阿含藏》、《禪藏》、《般若藏》、《佛光大辭典》。其中《佛

光大辭典》曾榮獲新聞局頒發「圖書出版金鼎獎」，為佛光山文化出版事業締造新猷[註 24]。 

  慈容法師於一九九一年成立「中華佛光協會」，一九九二年擴展為「國際佛光會」，總

會設於美國洛杉磯，目前擔任世界總會秘書長，在其領導之下，「國際佛光會」連續三年在

台灣榮獲「國家社會成就獎」，現有百餘分會遍布全球五大洲，聯繫國際的佛光山信眾，使

佛教深入各階層生活之中[註 25]。 

  其他如慈莊法師於一九八八年構建洛杉磯西來大學，並先後在十餘國家拓展道場，目前

擔任海外都監院院長；依法法師擔任西來大學教務長；依空法師周遊世界各國，弘揚佛法；

依航、依晟法師長年至台灣各監獄佈教；依融、紹覺、永勝等法師榮獲全國好人好事代表

[註 2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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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顯示，佛光山的比丘尼不論在文化教育、社會慈善事業，或者淨化人心等各方面，

皆成為台灣佛教界的中堅，而這些傑出人才的養成，無疑地要歸功於星雲大師對待佛教女性

之開明態度。 

  星雲大師雖主張「男女平等」的思想，然其所培育的比丘尼眾，素質之高，的確越超比

丘甚多，成為年輕化、教育水準高、活動力旺盛的佛教弘法人才。除了出家女眾形成一股龐

大的弘法力量之外，星雲大師仍不忘關注到在家婦女對社會的強大影響力。 

  就在家信眾而言，全球佛光山信眾，男性人數約六十萬人，女性人數約七十萬人，女性

在護持人數上即高出男性十萬人之多。除此之外，星雲大師於一九九六年十月召開第一屆「世

界佛教傑出婦女會議」，以「開拓女性的生活領域、培養女性的特質專長、提昇女性的宗教

涵養、建立女性的生命價值」為宗旨，來自十五個國家的四百二十三位佛教婦女，在三天的

會議中達成許多重要決議[註 27]。第二屆會議亦於二○○○年五月在佛光山召開。這一系列的

佛教婦女活動，主要在整合國際間佛教婦女的力量，以落實星雲大師「婦女─佛教─人間」

的「人間佛教」精神。 

五、人間佛教女性觀的時代意義 

  星雲大師所提倡的「人間佛教」，其對佛教女性之看法與具體制度，恆影響佛光山叢林

之盛衰由以上之諸多討論，可以顯見，星雲大師的佛教女性觀是正面而積極的，不論在理論

層面或制度層面，皆為台灣的佛教女性發展，開創嶄新局面，其時代意義可從對傳統叢林制

度之改革、對台灣男女社會結構之調整，以及喚起當代宗教對女性態度之修正等三方面加以

論述。 

(一)傳統叢林制度之改革 

  所謂「叢林」，取「山林」之意，乃陶鑄聖賢之所[註 28]。中國傳統的叢林制度，脫胎於

佛教的戒律，自唐代「馬祖創叢林，百丈立清規」以來，叢林原是專指禪宗寺廟而言，其後

各宗各派亦相繼沿用之，成為佛教各宗派寺院之普遍通稱。 

  唐代百丈懷海禪師建立叢林清規，其主要用意，在於改變傳統佛教徒遊行乞食之現象，

改以開墾農田，建立「一日不作，一日不食」之制度。叢林制度中最主要的精神，在於日常

生活教育，透過靜坐、講學、篤行、實踐等真參實證的修行，藉以陶鑄聖賢[註 29]。叢林制度

建立了良好的典範，既保持佛教傳統制度與戒律，又融合儒家禮樂真義，影響宋代書院講學

的風氣，無怪乎宋代理學大師程頤見之，嘗慨然歎曰：「三代禮樂，盡在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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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叢林制度自唐代創立，歷經宋、元、明數百年，緣於叢林與社會互動密切，逐漸

出現許多弊端。佛教叢林制度發展至晚明，形成諸多問題，使得憲宗成化年間，佛教叢林急

遽腐化，被譏為罪惡之巢窟，因此引發了晚明佛教四大師之一憨山德清之改革。 

  憨山德清之改革佛教後，雖曾使佛教一度興盛，教團戒律嚴明，然至清末民初，緣於大

時代的波詭雲譎，佛教又再次面臨歷史變革之時期。 

  清末民初，佛教界內部問題叢生，不僅僧眾的知識水準普遍低落，導致佛教淪為重「死」、

重「鬼」的宗教，加之兩次廟產興學之衝突，促使仁山、太虛等法師起而倡導佛教革新運動，

提議改革金山寺為僧學堂，培養知識僧眾以弘揚佛法。 

  民國初年的改革金山寺之舉雖然遭挫，但仁山、太虛兩位法師，卻成為近代佛教革命的

導師，許多僧青年受其精神感召，紛紛趨向求知改革[註 30]。在仁山、太虛兩位法師倡導佛教

革新的思潮下，自民國三年迄民國三十年間，叢林佛學院遂如雨後春筍般應運而生[註 31]。 

  在佛學院相繼成立的風潮中，辦學較為出色且時間持續較長者，如武昌佛學院、支那內

學院、閩南佛學院、柏林教理院、焦山佛學院、棲霞佛學院等。其中焦山佛學院於民國二十

三年創辦，由智光法師任首屆院長，以行解並進之教育理念，博得佛學界「北大」之譽。星

雲大師適在民國二十八年入棲霞山出家，民國三十四年至三十六年於焦山佛學院研究佛學，

民國三十五年參加太虛大師主辦的「中國佛教會務人員訓諫班」，親歷教席。這一連串佛教

改革思潮之因緣，為爾後星雲大師創辦佛光山叢林學院埋下了種子。 

  自唐代迄清末之叢林制度中，女眾並無特殊地位，即便如禪宗對女性採積極肯定之態度，

亦未曾提供女眾集體研究佛法之環境。直至民國十一年武昌佛學院成立之後，曾附設女眾佛

學院，未幾即因故停辦[註 32]，顯示佛教女性在民國二、三十年代的中國，其處境是極為艱難

的。 

  星雲大師有鑑於此，在一九七三年創辦「中國佛教研究所」時，即設立女眾佛學院。截

至目前為止，女眾佛學院不論在學生人數、教育制度、師資設備等各方面，皆為研究院之表

率，此乃傳統佛教叢林制度未曾出現之特殊現象。 

  此特殊現象在佛教思想史上究竟有何意義？一則中國佛教之人間化歷程，自晚明憨山德

清以來，下接民初的太虛大師，乃至目前的星雲大師，成為一脈相承的中國佛教改革思潮；

二則星雲大師的佛教改革，乃由「人間化」進而朝向「現代化」發展，為數甚鉅的比丘尼在

中國佛教研究院接受佛學與各種現代學科教育之後，成為推動人間佛教現代化的主力，也締

造出台灣佛教文化的新氣象。在改革傳統佛教叢林的意義上，星雲大師確實為站在時代轉捩

點的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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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男女社會結構之調整 

  中國的社會型態，自先秦以來，即以父系結構為主，經典中亦強調「男尊女卑」的觀念。

自《論語‧陽貨》孔子所說的：「唯女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以及《周易》的「乾坤定位、

先乾男後坤女」思想，乃至《禮記‧郊特牲》的「三從」：「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

以及《禮記‧昏義》的「四德」：「婦德、婦容、婦言、婦功」等，咸認為女性的人際關係

從屬於男性，形成傳統中國社會「男尊女卑」的思想。 

  降至漢代，對女性的態度依然承襲先秦儒家思想，最顯著的表現，則在於字書中對「婦」、

「女」的詮釋[註 33]。許慎《說文解字》釋「女」為：「婦人也，象形」，釋「婦」為：「婦，

服也。從女持帚灑掃也。」意指「婦人」為「手持掃把掃地以服侍順從他人者」，由此可知，

在漢代社會中，女性仍屬於屈從地位，此現象一直沿續至明代亦不見改善。 

  明代張自烈編《正字通》，承襲《說文》的體系，成為《康熙字典》編纂依據之一，在

思想上有承先啟後之地位。其以婚姻界定「婦」和「女」之分別，如釋「女」為：「已嫁曰

婦，未字曰女。父母于子，雖已嫁，亦曰女。」釋「婦」為：「女子已嫁曰婦。婦之言服也，

服事于夫也。」《說文》只言「婦」為「服也」，並未明指服事何人，《正字通》則將婦人

的責任更狹隘地限制於服事丈夫一人[註 34]。凡此皆顯示先秦迄明代為止，中國傳統社會結

構，仍以男性為主，女性從屬於男性，婚姻成為女性人際關係之重心。 

  然而，晚明至清初時期，由於產業經濟的變動，商人及資本生產關係的發展，傳統社會

的男女結構開始鬆動解體。在文化思想方面形成反傳統思潮，表現形式則有三端：一為批判

宋明理學不近人情的人生觀，二為批判君主專制，企圖顛覆傳統的綱常名教，三為批判正統

女教，由此三大思潮之鼓動，萌發了一連串的婦女解放思想[註 35]。 

  晚明清初的婦女解放思想，主要人物如李贄、馮夢龍、湯顯祖、唐甄、顏元、袁枚、李

汝珍、曹雪芹、蒲松齡、俞正燮等，是輩分別從思想、文學、美學的角度，針對當時代不合

理的兩性社會結構，進行強烈的批判。李國彤即指出：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強調婦女解放運

動，主要理論可歸納為數則：(一)反對男尊女卑，主張男女平等；(二)駁斥「女禍論」，主張

婦女參政。(三)反對片面的節烈觀，主張婦女婚姻自由；(四)不以「婦人見短」，提倡女子文

學；(五)反對婦女纏足[註 36]。 

  明清思想家的婦女解放運動，顯然不容於當時的正統文化，而被以異端目之。然而其思

想雖未為當時社會接納，對於後世的婦女解放思想，卻產生極為深遠之影響。五四時期抨擊

雙重貞節觀及爭取女子教育權，即與明清的婦女解放思想密切相關。 



《普門學報》第 3 期 / 2001 年 5 月                                               第 23 頁，共 28 頁 

論文 / 人間佛教的女性觀──以星雲大師為主的考察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彭小妍在研究五四時期的女性情慾論述時即指出：清末民初，以婦女解放為宗旨的雜誌

大量出現，至五四時期，遂導出女權論述與文人的民族國家論述交互滲透，發展成知識份子

普遍心理中「女性中心說」的「文化想像」[註 37]。 

  五四時期的文人提倡「女性中心說」，一則源於明清的婦女解放思想，一則受西學救國

論與西方女性主義的影響，將女權與建構民族國家兩種概念相結合，一系列改造中國國民性

的「實驗」紛紛出現，企圖將中國人塑造成文人想像中的優良國民。例如「少年中國」的成

員提倡「學生工讀互助」運動，二○年代劉半農、胡適等人發起的「走向民間」運動，官方

發起的「新生活」運動，以及張競生的「強種強國論」、夏丏尊的「女性中心說」等，皆以

理論教育民眾，期望達到改革社會結構的目的[註 38]。在女性的議題討論上，清末偏重廢纏足、

剪髮、興女學、提倡女權（包括政治、法律上與男子平權）等；五四時期則關注在女子教育、

婦女承繼權、婦女獨立、女子參政、女性情慾等方面[註 39]。 

  由上可見，明清至五四時期的婦女解放思想，皆從正面標舉女性在天賦人權及後天能力

上與男性無二，女性應與男性平等，享有各種教育、從政、經濟、婚姻、人性等自由。此一

思潮至政府遷台以來，在具體教育權上雖稍見成效，然而整體台灣社會，仍處於「男尊女卑」

觀念的籠罩下，社會結構仍以男性為主導，女性基本上猶處於附屬地位。 

  星雲大師自一九六七年開山以來，制度上雖積極從事女眾佛學教育，培養出一批傑出的

比丘尼，但在理論層面卻以強調女性溫柔、謙遜、忍耐等美德為訴求，肯定婦女在家庭中的

重要地位，期望婦女成為相夫教子的慈悲菩薩。此種「女性陰柔之美」的先天特質論，若就

女性主義的立場而言，在理論上似乎不脫「男尊女卑」的傳統思考模式；然而，若進一步考

察佛光山的僧信結構，便會發現，星雲大師以「人間佛教」的「人間化」、「生活化」為號

召，不論僧徒或信徒，皆有「家庭化」的傾向，出家人中更出現許多「親屬檔」[註 40]，由此

顯示了星雲大師「女性陰柔特質」的理論，不僅不會造成社會上男女性別歧視，相反地，反

而促使男女的性別重新調整，以及男女結構的重新組合。 

  中研院民族所學者盧蕙馨在研究慈濟功德會時指出：「佛教的柔性特質有利於女性游移

在家庭與社會的宗教參與之間，以非革命的方式營造獨立自主的生活與情感空間。因此女性

本身，尤其是母親角色也成為一種象徵，是男性進入佛教、佛教進入社會的媒介[註 41]。」在

以女性陰柔特質為訴求的佛教思想下，男、女有性別調整的現象：「男性由於重新認識肯定

女性作為母親的價值，以及創造出『賢夫良父』的新的角色實踐方式，因此有『回歸家庭』

的傾向；而女性由於拓展了原來的生活空間，不再將心思時間專注於先生小孩身上，在外發

揮『長情大愛』，因此有『走出家庭』的傾向[註 42]。」此雖針對證嚴法師的慈濟功德會而進

行的研究結論，然亦是台灣佛教文化的普遍現象。 

  由此便形成了一種極為弔詭的現象，即婦女解放思想以革命運動的方式呼籲數百年，成

效固然有之，卻不若以強調女性陰柔特質來得彰著，在男性角色「女性化」，以及女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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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化」的發展過程中，星雲大師以非革命的方式，成功地為女性的人權、婚姻、教育、

經濟等各方面請命，重新調整了台灣社會七、八○年代的男女角色結構，也間接促進八○年

代以後台灣女性主義發展的空間。 

(三)當代宗教態度之修正 

  由於星雲大師致力培育比丘尼人才，自六、七○年代以後的台灣社會，女性在佛教發展

史上，才算真正有較平等甚至愈趨優越的待遇。相對於佛光山而言，其他宗教在對待女性的

態度上，又是抱持著如何的看法呢？ 

  二十世紀初的社會學家韋伯在《宗教社會學》一書中指出：婦女與宗教，自古以來便存

在著極為微妙的關係。一方面女性是撩起情慾的主因，會干擾男性修道者，影響男性在宗教

修行上獲得完整救贖的機會，故任何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印度教、儒家、佛教等，幾乎

都敵視女性，視女性為罪惡的淵藪，相對地也憎惡性行為，否定女性靈魂的平等與成道的可

能；另一方面，印度教、中國佛道教派、基督教、以及東西歐的唯靈論與和平主義教派，又

因為吸收婦女以及給予女性平等地位的做法，而獲得了極大的傳教力量[註 43]。顯示二十世紀

初，女性與各種宗教之間的關係，存在著內部的緊張狀態。 

  就宗教的發展而言，二十世紀以前，宗教所面臨的問題，是出家與在家的角色衝突，二

十世紀以後，則是男、女的地位衝突。二十世紀初，由於女性主義思潮的風起雲湧，諸如自

由主義的女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的女性主義、存在主義的女性主義、激進主義女性主義、精

神分析女性主義、當代社會主義女性主義、女同志理論、後殖民女性主義、生態女性主義

等[註 44]，各種理論流派衝擊著國際間的兩性關係，各宗教面臨女性自覺意識的抬頭，在教義

與宗教政策上不得不相對地採取因應之道，或重新詮釋傳統教義，或具體修正宗教態度與制

度。因此，當代的各種宗教，對女性態度有逐漸表示善意與正面肯定之趨勢。女性與宗教的

議題，也成為宗教研究的焦點。 

  例如，Sandy Boucher（珊蒂‧寶雀爾）在《法輪常轉─女性靈修之路》一書中即指出：

美國佛教世界中，女性的自覺使佛教走出嶄新的路向，「它與基督教及猶太教婦女的經驗與

疑問、女神崇拜者的試驗與創意性的工作、女巫術的修持者，都產生共鳴。猶太教與基督教

婦女正籌畫女性自覺者的宗教思想，女巫術是以女性為主的宗教，正尋找女性力量的中心

點[註 45]。」Rita Gross 在 Buddhism after Patriarchy 一書中亦揭櫫以男、女共同發展「新僧團」

的理念，來「導正」佛教僧團中長期存在的男性主導型態，主張再造一個陰陽同體觀點的「美

國」佛教[註 46]。而在歐美基督教方面，由於婦女神學的發展，經典與教會如何看待女性救贖

與成聖之可能性，亦有學者抱持高度的研究興趣[註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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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知，女性與宗教的對應關係，已成為當代各宗教普遍正視的問題，各宗教業已無

法如以往一般，對女性採取否定或貶抑之態度。如何修正宗教長期對女性的壓抑政策，亦為

當代宗教家所必須面對的挑戰。 

  基於時代的潮流，台灣地區的各種宗教，大致而言，對女性皆抱持認同與肯定的積極態

度，尤以佛教為然。但在其他國家，兩性平等的觀念，尚未在某些宗教中實現，女性在宗教

上的平等，恐怕仍需要一段漫長的奮鬥歷程。以佛教發展為例，今日的錫蘭和泰國都已沒有

比丘尼僧團的組織，佛教女性在當地的地位卑下，形成偏激、閉塞的女性觀。有鑑於此，星

雲大師曾於一九六一年左右訪問泰國，積極促進大、小乘的融合，亦曾建議該地區恢復中斷

的比丘尼僧團[註 48]；一九九八年二月更遠至印度，將比丘尼戒重新傳回佛教聖地菩提伽耶。

這一連串的努力，無一不是以具體行動呼籲宗教界必須正視女性先天的特質與後天的平等權

利，間接激刺當代宗教修正教義對女性的負面態度。 

六 結論 

  本文從理論層面與制度層面，分析了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對女性所抱持之態度。在

理論層面，星雲大師立論點強調女性的柔美特質，呼籲女性應發揮溫柔、謙遜、忍耐、慈悲、

智慧的美德，在行為上具五善、去五惡，為家庭、社會、佛教提供一份力量，為眾生創造更

詳和圓滿的人間。而在制度層面，星雲大師更具體將女性觀落實於佛光山的叢林制度上。在

人事行政系統，佛光山的比丘尼人數約為比丘之五倍，其徒眾各序列等級以女眾為高，叢林

的重要職事，亦以女眾擔任者居多；在法規戒律系統，男女眾除比丘戒與比丘尼戒數量不同

外，兩者皆須共同持守各種法規戒律，落實「男女平等」之精神，然而在一九九八年的國際

三壇大戒，卻充分顯現出星雲大師推展比丘尼戒的願心；而在弘法事業系統，星雲大師所培

育的一批優秀比丘尼人才，在國內外學成之後，於佛光山弘法事業上，皆成為重要的領導人

物，為台灣佛教女性樹立了良好的典範。 

  就理論與制度兩層面比較之，很顯然地可以看出：星雲大師佛教女性觀的特色與重點，

大致上落在具體制度的實踐上。其理論見解多從人情事理角度著眼，較為感性動人。然此亦

為其「人間佛教」之特色，以不重理論，以重生活化、人間化為其宗旨，反而彰顯佛光山在

叢林制度與組織方面的嚴密與健全。 

  星雲大師的佛教女性觀，不論在佛教思想史上，或者中國婦女運動史上，乃至當代宗教

發展上，實居於承先啟後的歷史關鍵性地位。 

  由中國佛教的世俗化歷程以觀，晚明憨山德清的改革叢林制度，經民國初年太虛大師的

佛教革新運動，以迄星雲大師的現代化、生活化佛教，形成近代中國佛教叢林的改革潮流；

中國婦女的解放運動，亦由晚明清初思想家的大聲疾呼，經五四時期文人的倡導「女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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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促成女權意識的醒覺。星雲大師自開山以來，一方面提高女眾的教育水準，培養佛教

知識人才；另一方面以柔性訴求，使得七、八○年代以後的台灣社會男、女性別調整，社會

結構重組，在改革又開放的理念之下，為台灣女性主義思潮提供最佳發展的環境；而在當代

各宗教發展上，對女性態度的重塑、對世界傑出佛教婦女的表揚、對國際間比丘尼僧團的成

立，星雲大師無疑地居功厥偉。 

  當今台灣地區的女性佛教人口激增，比丘尼與比丘人數的比例相當懸殊，就正面意義而

言，在此環境下，台灣出現了許多傑出的比丘尼，不論在教育、文化、社會救濟各方面，皆

為台灣佛教文化締造了新格局、樹立了新典範；而就佛教長遠發展而言，日本學者中村元卻

認為：「以現在的情形來說，尚不必耽心其未來，但是以全面看來，這並不是好現象。因為

若想振興教運，發揚佛教使命，單靠女性可能無法獲得完善的結果[註 49]。」站在佛教「男女

平等」的究竟義言，中村元之言誠為分別相，然就僧團的成長言，台灣佛教各叢林的確不得

不加以正視。 

  星雲大師自一九六七年開創佛光山以來，一直廣受佛教女性的大力護持，若借用韋伯《宗

教社會學》之說法，星雲大師實具有「克里斯瑪」（Charisma）[註 50]的特殊力量，亦即其本

身為一奇魅型的人物。其能屢創佛教史上的奇蹟，無疑地與此個人魅力有必然關係。然則一

個龐大如佛光山的僧信組織，若單靠星雲大師個人的人格特質為號召，畢竟無法長期凝聚共

識。有鑑於此，星雲大師於開山後，便積極建立佛光山寺的組織章程，制訂各項制度，並於

一九八五年九月二十二日正式退位，為台灣佛教樹立住持任期制度，體現了佛教「依法不依

人」的精神。質是之故，佛光山縱然以比丘尼人數居多，傑出者亦不在少數，終究能在完善

的體制之下，維持男、女僧團的平等運作，此不得不歸功於星雲大師的胸懷氣度與高瞻遠矚。  

  

【註解】 

 [註 1] 印順法師《佛在人間》（台北：正聞出版社，一九八七年一月七版），第二十頁。 

[註 2] 同 [註 1] ，第十八頁。 

[註 3] 釋昭慧《人間佛教的播種者》（台北：東大，一九九五年七月），第八十五頁。 

[註 4] 印順法師《佛在人間》，第一○四－一一二頁。 

[註 5]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基本思想〉，收入《佛教(十)人間佛教》（高雄：佛光山，一九九五年十二月，初

版六刷），第一八三－二○二頁。 

[註 6] 第一屆《世界佛教傑出婦女會議特刊》（高雄：佛光山，一九九七年五月），第九、十一頁。  

[註 7] 星雲大師〈佛教的女性觀〉，收入《佛教(十)人間佛教》，第二六五頁。以下引原文處，不一一註書名，

僅標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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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8] 星雲大師著《玉琳國師》（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五四年五月），第二十九頁。 

[註 9] 同 [註 8] ，第二十九－三十頁。 

[註 10] 同 [註 8] ，第三十一頁。 

[註 11] 同 [註 8] ，第三十四頁。 

[註 12] 星雲大師著《釋迦牟尼佛傳》（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五五年八月），第五十四頁。 

[註 13] 「十事」 出於《毗尼母經》，內容言及若女人不出家，則檀越就會全心供養比丘僧，表示保守的上座

比丘對待女性出家，乃採取排拒否定之態度。詳見恆清法師，《菩提道上的善女人》，第七－八頁。 

[註 14] 星雲大師稱孫張清揚女士為「人間佛教的奉行者」，見星雲大師《佛教(十)人間佛教》，第六一七－六

一九頁。至於慈航法師乃由達心、玄光、修觀、慈觀等四位比丘尼護教營救，見恆清法師《菩提道上的

善女人》，第一七四－一七七頁。 

[註 15] 《佛光山開山紀念三十週年特刊》（高雄：佛光山，一九九七年五月），第一○一頁。 

[註 16] 符芝瑛《傳燈──星雲大師傳》（台北：天下文化，一九九五年十一月第一版第十四印行次），第一三

七頁。 

[註 17] 阿馬拉西里‧威拉納尼博士，〈中國的比丘尼制度〉，收入《一九九八年印度菩提伽耶國際三壇大戒戒

會特刊》（高雄：佛光山，一九九八年十月），第一三○頁。 

[註 18] 同 [註 17] ，第一三二頁。 

[註 19] 同 [註 17] ，第四十八頁。 

[註 20] 釋恆清《菩提道上的善女人》，第一一○頁。 

[註 21] 符芝瑛，《傳燈──星雲大師傳》，第一三五－一三六頁。 

[註 22] 同 [註 21] ，第一三九－一四○頁。 

[註 23] 依華法師〈現代比丘尼對社會的頁獻〉，收入[註 15] 引書，第一三九頁。 

[註 24] 同 [註 23] 。 

[註 25] 依法法師〈台灣比丘尼的發展概況──以佛光山為例〉，收入[註 15] 引書，第一三七頁。 

[註 26] 同 [註 25] ，第一四○頁。 

[註 27] 《世界佛教傑出婦女會議特刊》（高雄：佛光山，一九九七年五月）。 

[註 28]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台北：東初出版社，一九八四年六月再版），第二○○頁。 

[註 29] 同 [註 28] ，第二○一頁。 

[註 30]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第九十一－九十八頁。 

[註 31] 同 [註 30] ，第二○四頁。 

[註 32]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第二○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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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3] 牟正蘊〈解構「婦女」舊詞新論〉，《近代中國婦女史研究》第六期（一九九八年八月），第一二五－

一二六頁。 

[註 34] 同 [註 33] ，第一二七頁。 

[註 35] 李國彤〈明清之際的婦女解放思想綜述〉，《近代中國婦女史研究》第三期（一九九年八月五），第一

五二－一五五頁。 

[註 36] 同 [註 35] ，第一四四－一五二頁。 

[註 37] 彭小妍〈五四的「新性道德」──女性情慾論述與建構民族國家〉，《近代中國婦女史研究》第三期，

第七十七－七十九頁。 

[註 38] 同 [註 37] ，第八十八－九十五頁。 

[註 39] 同 [註 37] ，第七十九頁。 

[註 40] 「親屬檔」中有一家三代者，姊妹檔有三十餘對，其他如兄妹檔、兄弟檔、母子檔、母女檔亦多，參符

芝瑛，《傳燈──星雲大師傳》，第一三六頁。 

[註 41] 盧蕙馨〈性別、家庭與佛教──以慈濟功德會為例〉，收入李豐楙等主編，《性別、神格與台灣宗教論

述》（台北：中研院文哲所，一九九七年四月），第一一八頁。 

[註 42] 同 [註 42] ，第一一六頁。 

[註 43] 韋伯著，劉援、王予文譯，《宗教社會學》（台北：桂冠，一九九七年十一月），第一六四、三○四、

三○七頁。 

[註 44] 顧燕翎等著，《女性主義理論與流派》（台北：女書文化公司，一九九九年十月初版六刷）。 

[註 45] Sandy boucher 著、葉文可譯，《法輪常轉──女性靈修之路》前言（台北：立緒文化公司，一

九九七年五月），第十七頁。 

[註 46] 劉婉俐〈智慧的女性：藏傳佛教女性上師傳記與佛教  女性身份認同議題〉，《中外文學》二十八：四，

一九九九年九月，第一九二頁。 

[註 47] 李貞德〈最近中國宗教史研究中的女性問題〉，《近代中國婦女史研究》第二期（一九九四年六月），

第二五二頁。 

[註 48] 符芝瑛《傳燈──星雲大師傳》，第二八七頁。 

[註 49] 中村元等著，余萬居譯，《中國佛教發展史》（台北：天華，一九九三年九月二版一刷），一○九三頁。 

[註 50] 韋伯《宗教社會學》，第六十頁。 


